附件3

同意报考证明
莱芜职业技术学院：
          同志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，为我单位正式工作人员（或编外工作人员，或某某人力资源公司派遣至我单位的工作人员），于    年    月至     年    月在我单位(或派遣至我单位)从事          工作（       学段     学科教学），年限为    年(截止日期为2026年4月)，现同意该同志报考2026年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公开招聘人员。

特此证明。

开具证明经手人签字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